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补助政

策的通知
菏区政办发〔2023〕37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补助政策》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9月 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补助政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文件精神，激励科技创新，提升牡丹区
牡丹（芍药）产业科研水平，促进牡丹（芍药）产业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设立牡丹区牡丹（芍药）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区财政每年安排 1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主要用于牡丹（芍药）育苗科研实验，开展牡丹、
芍药生长规律研究，以及牡丹（芍药）产业的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成果申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
进一步鼓励企业、团队在牡丹（芍药）新品种培育、高效栽培、加工工艺、产品研发等领域加快
科技创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牡丹（芍药）产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提升我区牡丹产业科研水
平，促进牡丹（芍药）产业提质增效，打造牡丹（芍药）产业融合发展高地，为加快我区牡丹
（芍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二、奖励补助对象



  牡丹区辖区内从事牡丹（芍药）种植、生产、加工、科研、市场开发等企业、合作经济组织
和个人。

  三、奖补范围

  （一）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专项奖励资金。对当年获得菏泽市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或相
当档次的，每项分别奖励 2万元、1万元、0.5万元；获得省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奖或相当档次的，
一事一议。由区科技局负责提名推荐。

  （二）设立牡丹区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补助资金。每年安排牡丹（芍药）产业科技计划项目 2-
5项，每项补助科技研发专项资金 10万元。由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局、
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负责。

  （三）设立高新技术企业专项奖励资金。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予 5万元奖励，对
当年通过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每家给予 3万元奖励。由区科技局负责提名推荐。

  （四）设立科技创新平台专项补助资金。对获批建设并通过验收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
室、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院士合作协同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的企业，给予 5万元
奖励。对获批建设的省级以上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中心、院士
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平台的企业，给予 10万元奖励。由区科技局、区工信局、区发改局负责提名推
荐。

  （五）设立专利专项奖励资金。对当年获得的市级以上技术发明奖一、二、三等奖或相当档
次的，每项分别奖励 1万元、0.5万元、0.3万元（享受科技计划项目补助的技术发明除外）。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名推荐。

  （六）设立牡丹（芍药）新产品专项奖励资金。对新开发的牡丹食品、药品、保健品、化妆
品等系列新产品，具有相关批准文号，并批量生产的，每项奖励 1万元（享受科技计划项目补助
的新产品除外）。由区工信局负责提名推荐。

  （七）设立牡丹（芍药）新品种专项奖励资金。对培育出适宜深加工、切花、盆栽、油用的
牡丹（芍药）新品种，（牡丹新品种受到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或中国花卉协会牡丹芍药分会认可
并定名）每个品种奖励 1万元（享受科技计划项目补助的新品种除外）。由区林业局、区农业农
村局、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负责提名推荐。

  （八）设立花事、展示、竞赛专项奖励资金。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参加国际、国家级花事、
展示、竞赛等有利于宣传、扩大菏泽牡丹知名度的活动。对获得金奖及以上每次、每件奖励 1万
元、银奖 0.3万元、铜奖 0.1万元。由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负责提名推荐。

  四、推荐和提名

  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的申请，由符合条件的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向主管部门
提交证明材料或立项申请书，主管部门审核后出具提名和推荐函，报领导小组奖励办公室；奖励
办公室组织专家审核，提出初步意见，报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领导小组；专
项资金奖励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后，由区政府办公室下发文件，区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各主管部门，
由各主管部门发放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的申请，
需要从事牡丹、芍药种植、生产、加工的企业在研发项目开始前，向主管部门申报立项，由主管
部门聘请专家成立评审专家组，对项目的可行性、创新性、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评审，确定
是否立项，未申报或未被批准立项的，不享受奖补政策。

  项目完成后，由项目承担单位提出验收申请，主管部门聘请专家成立项目验收组，采取现场
或会议验收方式进行验收，项目承担单位需提供项目完整材料，验收合格的项目给予科技创新专
项资金补助。由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局、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负责。

  五、资金使用和管理



  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一次，主要用于牡丹（芍药）产业科技研发投
入，不得挪作他用。对弄虚作假、转移、挪用奖补资金的，区政府将对违规使用的奖补资金予以
纠正或追回，项目承担单位 3年内不得申报奖补资金项目。区财政局会同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
局、区林业局、区工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发改局、牡丹产业发展中心等有关部门对项目
承担单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核，加强对奖补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六、组织领导

  成立由分管区长任组长，区财政局、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林业局、区发改局、区工
信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为成员的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
资金奖励补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专项资金的审批、管理和监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
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科技局，区科技局局长郑慧杰兼任办公室主任。

  上述政策措施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由牡丹区牡丹（芍
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牡丹区牡丹（芍药）产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奖励补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周建家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葛广勋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王志鸿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刘立新  区财政局局长

                王   勋  区发改局局长

                付洪军  区工信局党组书记

                王化军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侯兆伦  区林业局局长

                赵   鑫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张   伟  区科技局党组书记

                郑慧杰  区科技局局长

                宋忠峰  区牡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郑慧杰兼任办公室主任。



  

  

  

  


